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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2-41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所”）拥有的创新药物LXH-2201项目（“该

项目”）的临床前研究和I期临床试验研究已经完成，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华制药”或“本公司”）将出资人民币1亿元受让该项目，并与药物所就该项目进行合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署合同概况 

近日，本公司与药物所签订了关于创新药物“LXH-2201原料药及其制剂”的《技术

转让（专利权）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与药物所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王珂 

成立日期：2019年3月11日 

开办资金：人民币21,308万元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先农坛街1号 

业务范围：开展药物研究，促进医药科技发展。药学研究、药物化学研究、天然

产物化学研究、药理学研究、药物分析学及代谢产物研究、药物生物合成学研究、药

物学安全评价研究、药物制剂学研究、创新药和仿制药研究医药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培养、博士后培养、相关产品开发与技术咨询。 

关联关系：本公司与药物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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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名称 

创新药物LXH-2201原料药及其制剂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二）项目内容 

按照中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要求，在中国国内开发1类创新药“LXH-2201”

（最终名称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的新药名称为准），药物所配合新华

制药完成该项目申报并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三）项目技术转移 

药物所将其持有的该项目的技术所有权及与该项目有关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和

后期开发权、产品报批上市、生产、销售权（国内国际市场）独家转让给新华制药。 

（四）项目权益分配 

本合同签订后该项目的所有费用由本公司支付，在支付完合同约定款后，新华制

药将成为“LXH-2201”创新药物中国相关专利的专利权人。新华制药有权利用药物所让

与的技术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者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

成果，归新华制药所有。“LXH-2201”若取得生产批文，则归新华制药所有。 

（五）费用及支付方式 

该项目技术转让合同额：人民币1亿元，包括技术转让费和上市后销售额提成两部

分。费用付款方式为分阶段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创新药物的研究将为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本次

公司与药物所签署《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丰

富公司1类创新药物研发管线，增强公司的创新药物研发能力，提升药品临床试验能力，

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涉及创新药的开发，基于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风

险大、投入高的特点，项目推进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加大新药的研发投入力度对短期的盈利水平将有所影响，但将会提升公

司未来的竞争力。 

（三）因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

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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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4日 

 


